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： 
保定幼专各部门互联网群组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申请
部门 
	
	开设
类型 
	□官方微博                 □官方微信
□官方QQ公众号
	拟用

名称
	

	联系人 
	姓名 
	
	职务 
	

	
	联系电话 
	
	邮箱 
	

	
	QQ/微信号 
	

	负责人 
	姓名 
	
	职务 
	

	
	联系电话 
	  
	邮箱 
	

	申请
理由 
	




	功能
定位 
	




	申请部门意见 
	

负责人（签字盖章）： 
年     月    日       

	组织宣传部意见 
	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负责人（签字盖章）：   
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   月    日 

	党委
意见
	
 年     月    日


注：登记表需要签章后交至组织宣传部备案。                组织宣传部制 
附件2：
保定幼专各部门互联网群组备案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部    门
	

	类 型
	□官方微博          □官方微信        □QQ公众号

	名 称
	

	

信息发布范围


	




	管理队伍
	部门负责人
	
	电话
	

	
	管理员
	
	电话
	

	
	管理员
	
	电话
	

	
	管理员
	
	电话
	

	部门负责人
意见
	





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组织宣传部
意见
	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注： 1.此备案表一式两份，组织宣传部、开设部门各留一份备案。
2.官方微博、微信和QQ公众号开通后，需将官方微博、微信和QQ公众号域名及开通日期以书面形式报组织宣传部。
3. 官方微博、微信和QQ公众号管理队伍人员如发生变更，应以书面形式报组织宣传部备案。

